[bookmark: _GoBack]武汉市加快推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变动条款一览表

	序号
	主要内容
	政策牵头单位
	政策实施现状

	1
	对列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实施方案的重点项目,根据年度获得国家支持资金额度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不超过项目年度核定投资额 50% 比例的补助支持。
	市交通运输局
	已于2024年失效。

	2
	支持武汉企业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和RCEP成员国等建设境外分拨集散中心、海外仓和集装箱还箱点。对经认定的省级以上公共海外仓，在国家和省级支持基础上，市级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支持。
	市商务局
	处于有效期，将于本月（2025年12月）到期失效。

	3
	对新增纳入交通运输部规模以上统计范围，或者货物周转量全省排名前30位(或者增长量排名前50位)的本市公路货运企业，按照省级支持资金额度的20%予以配套奖励。
	市交通运输局
	已于2024年失效。

	4
	围绕“965”现代产业体系，支持物流服务嵌入汽车、光电子信息、服装等重点产业供应链，支持企业运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5G、区块链等新技术打造重点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，对2023年获批为“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”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。
	市商务局
	已于2024年失效。

	5
	鼓励优势产业、龙头企业内部供应链向独立现代供应链企业转型发展，推动传统产业、中小企业内部供应链实行“企业联盟化、联盟企业化”抱团式发展。推进物流领域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建，对年度评定为优秀的集聚区运营管理机构给予50万元奖励。
	市发改委
	已于2024年失效。

	6
	在新城区和青山区新建或者依托大型农业批发市场改（扩）建冷链物流中转基地，对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给予不超过投入50%资金补助，单个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市农业农村局
	处于有效期，自2026年起奖补比例将由“不超过投入的50%”改为“不超过投入的30%”;最高奖补资金100万元保持不变。

	7
	支持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，落实市区建设、运营财政补贴支持政策。
	市邮政管理局
	处于有效期，将于本月（2025年12月）到期失效。

	8
	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大型物流、货运代理和供应链头部企业，对新引进并达到我市总部企业认定标准的，按照政策规定给予200万元至4000万元落户、办公用房等资金奖励补贴。
	市发改委
市商务局（市招商办）
	已于2023年失效。

	9
	对新入选全国物流50强企业的，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	市交通运输局
	已于2024年失效。

	10
	鼓励物流企业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申报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，首次认定的在3年内给予30万元奖励，重新认定的给予10万元奖励，市、区各承担50%。
	市科技局
	处于有效期，将于本月（2025年12月）到期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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